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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生态补偿机制是当前生态学和经济学研究

的热点和前沿问题 [1]，生态补偿标准作为生态补偿

制度建立的核心 [2-3]，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补偿

标准的确定应体现补偿的本质特征，应真正体现对

林农经济损失的补偿，才能达到激励的效果 [4]。目

前，国家森林补偿标准较低，远不足以弥补林农

的经济损失 [5-6]。部分地区由于公益林补偿标准与

商品林地租金差距过大，林农提出退出公益林的

申请 [7]。2016 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中指出，要不断

探索建立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逐步扩大补

偿范围，合理提高补偿标准 [8]。森林补偿标准的制

定可以根据区域生态的重要性和脆弱性，综合考虑

地域、林种、树种、森林质量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等指标确定公益林生态补偿标准 [5，9-11]。补偿标准

确定的主要依据应该是生态服务功能价值 [12] 和机

会成本 [13-17]。由于机会成本存在测算困难、供方

道德风险和交易成本高等问题 [17]，不宜直接作为

确定补偿标准的依据 [15]，常以经营成本与地租之

和作为替代 [18-21]。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是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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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ploring scientific eco-compensation standard system can promote alleviating poverty precisely and conquer ecological 
degradation and deterioration of economic poverty trap meanwhile. At present, research findings on forest compensation standards 
mainly focuson the local level, however, the National Standard System are rarely concerned on. We introduce economic level, managing 
cost, ecological location and forest quality into the compensation standard model, and then apply long-term forest observation data, 
operating costs and Pearl growth curve model to establish compensation standard system. It turned out that the average an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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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的理论基础 [2,22]，主流的评价技术包括市场价

格法、替代成本法、支付意愿法等方法。支付意

愿法在国际上得到广泛使用；国内广泛采用的是国

家林业局颁布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

（以下简称“规范”）。“规范”解决了价值评估

中因选取指标、价格参数、评估方法等不统一造成

的评估误差 [23]，具有全面性和可操作性强等优点，

但在应用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第一，测算结果

是对森林生态功能的货币度量，数值往往较大，远

高于利益相关者的支付能力和受偿意愿 [24]，难以

应用。第二，评价方法忽视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忽视不同地区经营者造林、管护等成本的不同 [5]，

导致欠发达地区的理论补偿标准等于甚至高于发达

地区，与补偿实际脱节。第三，忽视生态区位和林

分质量等异质性因素对补偿标准的影响，难以体现

不同生态区位的重要性差别 [6]。

文章构建了基于服务功能价值（效益法）和

经营成本（成本法）的补偿标准测算体系，在效

益法测算过程中引入经济水平、营林成本、生态

区位和林分质量等要素作为调整因子，作为补偿

区间上限；运用回归分析法建立成本法补偿标准

的一般方程，作为补偿标准区间下限；并结合皮

尔（R.Pearl）生长曲线模型和经济发展阶段，设

计各省市的适度补偿标准。为提高森林生态补偿

效率，健全国家和地方公益林补偿标准动态调整

机制，完善以政府购买服务为主的公益林管护机

制提供科学依据。

1    补偿标准体系方法的构建

1.1    效益法评估模型

森林参与成本主要包括造林成本、管理成本、

护林成本、地租等方面，对不同省份主要森林类

型营林成本和地租进行了调研和统计 [25]，调整系

数F1 按照各省实际成本与全国平均成本比值计算；

经济密度是单位面积土地上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

济集中程度 [26]，可以表征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既

可以反映该地区补偿主体的承受能力，又可以反

映补偿对象一定程度上的心理预期 [25]，选用 GDP/
土地面积作为经济密度系数 F2；不同林分以及不

同生态区位的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存在很大的

差异 [27]，按照《国家级公益林区划界定办法》（林

资发 [2009]214 号）所规定的分级标准，并运用专

家打分法来确定森林生态区位调整系数 F3；森林

质量是既维持自身稳定性，又提供给人类生产生

活以及精神生活等社会活动的所有服务效能的总

和 [28]，与服务功能价值具有正向关系 [29]，结合全

国生态公益林建设标准（GB/T 18337.1—2001）的

基础上，运用专家打分法确定不同地区森林质量水

平，作为质量调整系数 F4。各要素在补偿标准中

的重要程度不同，运用专家咨询法和古林法确定各

个因子的权重（见表 1）。

表 1    权重系数†

Table 1    Weighting coefficient

系数 Rk Kk Wk

营林成本系数 F1 5 40 0.784 3

经济密度系数 F2 4 8 0.156 9

生态区位系数 F3 2 2 0.039 2

质量系数 F4 - 1 0.019 6

† Rk表示不同系数的重要度；Kk表示标准化后的重要度。

植被和土壤碳储量、生物多样性是存量概念，

涵养水源和固土保肥属于生态学视角的功能价值，

假设每年等额变化，以 20 a 为经营考察期 [21,25]，

将营林成本、经济密度、生态区位、林分质量几

个要素引入森林补偿标准测算模型，得到算式（1）：

Sej=
 








∑
=

4

1k
kk FW ×(Uij/t)。                              （1）

式中：Sej 表示森林补偿标准；Uij 表示单位面积森

林服务功能价值；t 为经营考察期；Fk 表示调整系

数，k=1，…，4；Wk 表示调整系数的权重；Rk 表

示不同系数的重要度；Kk 表示标准化后的重要度。

1.2    成本法评估模型

为了探索不同森林类型的经营成本及其决定

因素，以 20 年为经营周期计算 [25]，构建森林经营

成本模型如下：

Ti=Ci+aiXi+biXj+εi。                                       （2）
式中：Ti（i=1,2,3）表示不同森林类型的经营成本； 
Xi（i=1，2，3）表示人均 GDP；Xj（j=1，2，3）
表示经济密度；Ci、ai、bi（i=1，2，3）是待估参数；

R2 和  2R 表示可决系数和调整可决系数。基础数

据引自杨洪国 [29] 的调查，运用 SPSS22.0 进行回

归分析，得到运算结果见表 2。

表 2    不同森林类型经营成本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of operating costs of 

different forest types

森林类型 Ci ai bi R2 2R

针叶林
400.800
(0.003)

1.067
(0.000)

0.089
(0.000) 0.788 0.772

阔叶林
361.712
(0.008)

1.272
(0.000)

0.071
(0.003) 0.770 0.753

混交林
349.769
(0.008)

1.234
(0.000)

0.079
(0.001) 0.803 0.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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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可知，待估参数 Ci、ai 和 bi 大于 0，
且高度显著（p ＜ 0.01），表明：①未考虑人均

GDP（Xi）和经济密度（Xj）的情况下森林经营成

本（Ti）大于 0；②人均 GDP（Xi）和经济密度（Xj）

均与经营成本（Ti）正相关，与森林经营实际相一致。

调整可决系数（ 2R ）大于 0.75，表明人均 GDP
（Xi）和经济密度（Xj）能够解释森林经营成本（Ti）

75% 以上的变异，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2    数据来源与调整系数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1）中国森林生态系统

定位研究网络（CFERN）所属的森林生态站的长

期定位观测数据，基本覆盖了中国主要的地带性

植被分布区 [30]；（2）国家林业局第七次森林资源

清查数据；（3）我国统计局、物价局等权威机构

公布的社会公共数据等；（4）各省的营林成本和

地租进行了调研和统计 [25]。

2.2    调整系数

综合调整系数（见表 3）排名前三的依次是上

海、北京、天津 3 个直辖市，浙江、江苏、广东和

山东依次位居第四至第七，排在后五位的依次是黑

龙江、宁夏、内蒙古、贵州和海南，排名与当年各

省市人均 GDP 排名相关度为 0.611，且高度显著。

表 3    调整系数
Table 3    Adjusted coefficient

行政区
营林成本

F1

经济密度
F2

生态区位
F3

林分质量
F4

综合调
整系数

行政区
营林成本

F1

经济密度
F2

生态区位
F3

林分质量
F4

综合调
整系数

北京 1.91 1.26 1.45 0.437 1.759 9 湖北 0.88 0.96 1.75 0.523 0.920 9

天津 1.67 1.26 1.77 0.280 1.581 1 湖南 0.88 0.96 1.71 0.566 0.917 7

河北 0.88 1.00 1.50 0.389 0.914 8 广东 1.46 1.08 1.19 0.549 1.369 5

山西 0.92 0.96 1.59 0.401 0.945 0 广西 0.74 0.96 1.19 0.592 0.791 9

内蒙古 0.70 0.92 1.52 0.433 0.757 4 海南 0.70 0.96 1.19 0.641 0.756 2

辽宁 0.77 1.00 1.20 0.459 0.817 0 重庆 0.93 0.96 1.74 0.608 0.960 0

吉林 0.77 0.96 1.19 0.552 0.812 2 四川 0.93 0.96 1.74 0.634 0.959 2

黑龙江 0.73 0.92 1.19 0.577 0.774 7 贵州 0.68 0.92 1.75 0.590 0.756 4

上海 2.20 1.36 1.63 0.554 2.009 8 云南 0.73 0.92 1.71 0.568 0.793 7

江苏 1.47 1.08 1.59 0.386 1.389 8 西藏 0.67 0.92 2.65 0.610 0.783 0

浙江 1.69 1.08 1.32 0.617 1.558 6 陕西 0.72 0.96 1.60 0.403 0.784 5

安徽 1.05 0.96 1.39 0.462 1.033 8 甘肃 0.75 0.92 1.84 0.332 0.810 0

福建 0.93 1.00 1.18 0.694 0.946 1 青海 0.75 0.92 2.28 0.389 0.827 0

江西 0.89 0.96 1.18 0.660 0.905 4 宁夏 0.69 0.92 1.86 0.200 0.758 6

山东 1.34 1.08 1.47 0.361 1.281 1 新疆 0.73 0.92 2.22 0.382 0.810 3

河南 0.89 1.00 1.37 0.404 0.915 3

3    结果与分析

3.1    计算结果

测算涵养水源、固碳释氧和保育土壤等 5 种

单位面积服务功能价值，引入综合调整系数后得

到效益法补偿标准；以各省 2009 年人均 GDP 和

经济密度作自变量，计算得到成本法补偿标准，

各省森林实际补偿标准通过电话访谈和网站数据

得到。

由表 4 可知，我国森林年度单位功能价值

的均值是 1 591.50 元 /(hm2·a)，按大小排名，位

居前六的依次是江西、广西、广东、海南、四

川和江苏，排在最后六位的分别是贵州、北京、

陕西、青海、天津和新疆。实际补偿标准的均

值是 323.35 元 /(hm2·a)，按大小排名前六位依次

是北京、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和海南，排在

最后六位的分别是甘肃、宁夏、西藏、贵州、青海

和新疆。增加调整因子后，效益法补偿标准的均值

为 1 605.90 元 /(hm2·a)，与年度单位功能价值整体

具有一致性，按大小排名，位居前六的依次是广东、

浙江、江苏、上海、江西和山东，排在最后六位的

分别是西藏、内蒙古、贵州、陕西、青海和新疆。

成本法补偿标准的均值是 615.15 元 /(hm2·a)，位居

前六的分别是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和浙江，

排在最后的是广西、西藏、云南、甘肃和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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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法主要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效益法既体现

经济水平；又体现生态区位和林分质量等因素。

3.2    结果分析

3.2.1    参数估计 
分别以年度单位面积服务功能价值、效益法

补偿标准、成本法补偿标准为自变量，以实际补

偿标准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5。

表 5    线性回归结果†

Table 5    Linear regression results

方程 Ci ai F R2 2R

Y1=C1+a1X1+e1
9.372

(0.048)
0.058

(0.168)
2.005

(0.168) 0.067 0.033

Y2=C2+a2X2+e2
4.747

(0.085)
0.103

(0.000)
19.127
(0.000) 0.406 0.385

Y3=C3+a3X3+e3
3.140

(0.279)
0.332

(0.000)
21.502
(0.000) 0.434 0.414

† 式中：Y表示实际补偿标准；X1、X2、X3分别表示年度单位面积服务
功能价值、效益法补偿标准和成本法补偿标准；a1、a2、a3、C1、
C2、C3是待估参数。

表 5 表明，年度单位面积服务功能价值与实

际补偿标准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058，概值 0.168

＞ 0.05，方程线性关系不显著；可决系数  2R 为

0.033，自变量能够解释因变量变异的 3.3%，调整

前单位数据与实际补偿标准吻合度低，对现实解

释能力有限。增加调整因子后，效益法补偿标准

与实际补偿标准的相关系数为 0.103，概值 0.000
＜ 0.05，显著异于零；F 概值 0.000 ＜ 0.01，线性

关系显著；可决系数  2R 为 0.385，效益法补偿标

准能够解释实际补偿标准变异的 38.5%，较调整前

解释能力明显增强。成本法补偿标准与实际补偿

标准的相关系数为 0.332，概值 0.000 ＜ 0.05，显

著异于零；可决系数  2R 为 0.414，与效益法补偿

标准解释能力接近。

3.2.2    补偿标准测算

以全国森林功能价值和经营成本为基础，分

别测算出效益法和成本法的理论补偿标准，并构

建效益法和成本法的全国补偿标准体系。可以将

效益法补偿标准作为补偿区间上限，成本法补偿

标准作为补偿区间下限，在具体标准的确定上，

可以结合皮尔（R.Pearl）生长曲线模型和经济发

展阶段 [3,21,31] 计算得到适度补偿标准，计算公式见

式（3）。

Yi=Yv+(Yu-Yv)×i。                                             （3）
式中：Yi 表示合理补偿额度；Yu 表示效益法补偿标

准；Yv 表示成本法补偿标准；i 表示补偿系数；补

偿系数取 0.170[3]。各省适度补偿标准测算结果见

表 6。

4    结论与讨论

各省适度补偿标准均值是 783.60 元 /(hm2·a)，
排名靠前的是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和广东，

靠后的是甘肃、西藏、青海、贵州和新疆，与各

地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湖北省适度补偿标准

为 661.80 元 /(hm2·a)，与张家来 [32] 的计算结果

682.80 元 /(hm2·a) 接近；广东省和辽宁省分别是

1 167.00 元 /(hm2·a) 和 733.35 元 /(hm2·a)， 比 牛

表 4    补偿标准测算结果
Table 4    Calculation results of compensation standard                                             (元/hm2·a)

行政区 功能价值 实际额度 效益法 成本法 行政区 功能价值 实际额度 效益法 成本法

北京 1 057.35 600.00 1 860.90 1 248.75 湖北 1 599.15 191.25 1 472.55 495.75 

天津 902.70 225.00 1 427.40 1 132.65 湖南 1 570.95 255.00 1 441.65 469.35 

河北 1 455.60 150.00 1 331.55 540.00 广东 2 376.60 390.00 3 254.70 739.35 

山西 1 290.15 150.00 1 219.20 487.20 广西 2 408.85 225.00 1 907.55 431.70 

内蒙古 1 308.30 225.00 990.90 570.30 海南 2 266.80 300.00 1 714.20 458.25 

辽宁 1 594.95 150.00 1 303.05 616.65 重庆 1 562.40 225.00 1 500.00 480.30 

吉林 1 608.30 150.00 1 306.20 510.60 四川 2 168.70 225.00 2 080.20 432.75 

黑龙江 1 949.40 150.00 1 510.20 482.55 贵州 1 282.95 150.00 970.50 369.30 

上海 1 379.10 3 000.00 2 771.85 2 277.75 云南 1 969.65 225.00 1 563.30 399.90 

江苏 2 016.00 225.00 2 801.85 822.15 西藏 1 284.15 150.00 1 005.45 402.15 

浙江 1 974.90 450.00 3 078.00 788.55 陕西 1 045.35 225.00 820.05 463.50 

安徽 1 626.90 225.00 1 681.95 451.05 甘肃 1 436.70 150.00 1 163.85 390.75 

福建 1 884.60 330.00 1 783.05 605.55 青海 912.30 150.00 754.50 434.25 

江西 2 419.35 307.50 2 190.45 434.55 宁夏 1 335.60 150.00 1 013.10 451.65 

山东 1 623.75 300.00 2 080.20 701.55 新疆 663.15 150.00 537.45 457.20 

河南 1 363.80 225.00 1 248.15 523.65 全国 1 591.50 323.35 1 605.90 6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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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31] 的主导功能生态效益法 663.00 元 /(hm2·a) 和
225.30 元 /(hm2·a) 要高；海南省 671.70 元 /(hm2·a)
比李芬 [3] 的主导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 946.95
元 hm2·a 要低；湖南省 634.65 元 /(hm2·a) 比陈臻 [33]

的补偿系数模型法 219.90 元 /(hm2·a) 要高。

由于测算依据、考察周期和计算基期等的不

同，结论之间有一定差异。与其他研究结果相比

具有以下优点：①补偿标准体系比较完整，能够

为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和各省补偿标准的

制定提供理论依据；②效益法和成本法的测算结

果与实际补偿标准吻合度高，能够解释实际补偿

标准 40% 以上的变异，解释现实的能力较强；③

适度补偿标准能够体现经济水平、生态区位和林

分质量等因素，且与受偿意愿 [6,34-35] 有一致性，有

利于实现补偿制度的激励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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